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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管理的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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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对海域使用管理中遇到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包括海洋功能区划符

合性判别、海域使用论证及用海确权、岸线认定、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等方面内容，

以期为海域使用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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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

理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家海洋局颁发了 《海

域使用权登记办法》和 《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

定》等一系列配套法规文件，以及 《海域使用

论证技术导则》 《海域使用分类》和 《海籍调

查规范》等多部技术规范文件，建立起较为齐

全的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和技术体系，为国家和

地方政府部门科学管理海域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海域开发活动数量和类型的日益增多，部

分法规文件和技术规范文件难免遇到不适用或

未作具体规定的情形，难以适应海域使用日趋

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本研究对海域使用论证单

位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若干问题作一简要探

讨，抛砖引玉，以期为海域使用精细化管理提

供参考依据。

１　海洋功能区划符合性问题

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在我国已实施１０周年，

得到了有关管理部门有效的贯彻落实。海洋功

能区划作为海洋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已经广

泛深入涉海建设行业规划、项目立项、方案审

查、施工设计、用海审批等过程，各级政府部

门、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群众都十分关注

海洋功能区划，其重要地位已获得全社会认同。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日，国务院批准了新版 《全国海

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批

复了福建等８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新一

轮 《省级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针

对新的功能区划成果，笔者归纳在实践中遇到

的若干细节问题如下。

１１　海底管线、排污等用海的功能区划符合

性问题

　　根据新的功能区划编制技术要求，海底管

线、跨海桥梁、海岸防护工程和其他工程等用

海，以及排污区和倾倒区等用海，原则上仅作

为现状反映在海洋功能区划图件中，不再设专

门的功能区，若确实排他使用海域、需要设立

专门功能区的，归入 “特殊利用区”中新设的

“其他特殊利用区”。因此，各省 （直辖市、自

治区）的区划成果中没有或者仅部分设置上述

“其他特殊利用区”［１］。在实际项目审批过程中，

其他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评估单位、审查专

家往往以海洋功能区划未设置该功能区，不符

合海洋功能区划为依据否决了排污口、跨海桥

梁、海底管线等工程，影响了地方海洋经济发

展布局。

１２　渔港、新农村填海项目的功能区划符合

性问题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这一利民战略举措以来，我国沿海渔村

正在不断推进新渔港、新农村住宅、道路和文

化娱乐设施的建设。除规划的中心渔港和部分

一级渔港外，大量的二级渔港、三级渔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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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已有的避风坞等需改扩建的项目往往位于

保留区甚至海洋保护区等功能区中，未能在省

级功能区划中得到体现。因农村开发现状及其

他条件限制，新农村住宅、道路和文化娱乐设

施的建设常常需要小规模填海，而这些填海需

求由于零碎分散，也未能在省级区划中一一体

现。因此，上述项目在规划、立项、评估、审

查审批过程中，不少管理部门、评估单位和审

查专家对其海洋功能区划的符合性判定给出了

否定意见，从而给新农村建设用海审批造成了

困难，影响我国沿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

的实施。

１３　历史确权项目与新版功能区划的符合性

问题

　　部分历史确权项目的用海功能在新功能

区划中未能得到完全反映，其在年审、换证、

申请续期时，不同管理部门、评估单位和审

查专家也会出现对海洋功能区划符合性判定

的不同意见，影响了海域管理的连续性和权

威性。

１４　讨论

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划分的是海域基本功能，

即现有认识条件下的最佳功能，一切海域开发

利用活动，以不对海洋基本功能造成不可逆转

的改变为前提，同时也规定了各基本功能区的

管理要求，体现了强制性和兼容性的特点。但

是在实际海域管理中，不同管理部门、评估单

位或审查专家无法深度了解某一基本功能区划

分的背景，只能依据区划图件和登记表判定用

海的功能区划符合性，因此无法充分利用海洋

功能区划的兼容性特点。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和

省级海洋功能区划是着眼于宏观的区划，不可

能解决所有微观层面的问题，因此为了细化国

家和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给微观层面的用海审

批提供依据，需要尽快开展市 （县）级海洋功

能区划修编。出台市 （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修

编技术要求时，建议在不影响一级类基本功能

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可适当允许局部海域

跨一级类设置二级类功能区，充分体现功能区

划的兼容性和可操作性。

２　海域使用论证及确权问题

２１　围垦区填海造地项目的论证等级确定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历史围垦

区成为工业和城镇建设的发展空间。由于围垦

区水域与外侧海域存在人为阻断，与开阔海域

用海项目相比，围垦区内的建设项目对区域海

洋水动力环境、冲淤变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影响

较小。在海域使用论证工作实践中，多数专家

认为可以根据围垦区内项目用海的特点适当简

化部分论证内容，但也有少数专家坚持按照海

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的要求进行论证，包括按

要求开展现状调查、数模专题研究、海洋生态

环境影响分析等内容，使得围垦区用海项目的

论证工作量偏大，增加了用海申请单位或个人

的成本，延长了前期调查工作时间，影响项目

用海审批进度。

笔者认为，在明确围垦区内用海项目对海

洋生态环境和资源影响较小的情况下，可适当

降低论证等级、简化论证要求，或者参照 《海

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评价等级判

别标准，按论证要素分别确定论证等级，即一

个项目不同的论证要素可采用不同的论证等级。

２２　海岸防护工程用海方式的界定

根据 《海域使用分类》，所有海岸防护工程

的用海方式均界定为非透水构筑物［２］。这对于

非顺岸式海岸防护工程，包括突堤、引堤、防

波堤等，其用海方式界定清晰准确。但对于顺

岸式海岸防护工程，其用海方式界定尚待商榷：

首先此类工程除本身护坡结构外，往往需要填

部分较为零碎的海域并形成有效岸线，符合填

海造地的定义；其次此类工程不适用于非透水

构筑物用海定义中的 “路基”构筑物，因为

《海域使用分类》中路桥用海关于顺岸道路的建

设明确界定为填海造地，而跨海道路才界定为

非透水构筑物，因此该 “路基”是指跨海道路

的路基，而非顺岸道路的路基。

因此，笔者建议在 《海域使用分类》中，

海岸防护工程用海增加填海造地这一用海方式。

另外，为了避免用海业主以海岸防护工程之名

行填海造地工程之实，顺岸式海岸防护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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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应以其用海结构主体是否是护岸结构作

为依据。

２３　渔港、围海养殖用海、港口用海中堤坝

用海方式的界定

　　根据非透水构筑物的定义，防波堤等堤坝

用海方式应当界定为非透水构筑物，但是在

《海籍调查规范》中的５．４．１．１节渔业基础设施

用海、５．４．１．２节围海养殖用海各类型宗海界址

界定方法里，将堤坝与港池作为一个整体，将

其用海方式定为港池、蓄水用海或围海养殖用

海［３］，因此这两处堤坝的用海方式与非透水构

筑物定义相冲突。另外 《海籍调查规范》中的

５．４．３．１节港口用海第 （２）条码头和港池用海

界定方法ｂ）里，同样将防浪设施 （防波堤）与

港池作为一个整体，用海方式定为港池、蓄水

等用海，而第 （３）条又明确指出堤坝等为非透

水构筑物用海［３］，因此第５．４．３．１节港口用海

第 （２）条与第 （３）条存在冲突，同时也与非

透水构筑物定义相冲突。这些用海方式的不一

致定义常常给海域使用论证和用海审批管理带

来不同的意见，可能造成相同类型用海项目确

定为不同宗海单元数量、用海方式、用海面积

和不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表１给出了典型

宗海界址界定示例。

表１　典型宗海界址界定示例
［３］

Ｃ３　半封闭式围海

　　　用海特征：用堤坝等设施圈围但不完全闭合的围海

界址界定图示 说明

折线①－②－③－④－⑤－①围成的区域为本宗海的范围，属围海养殖或港

池、蓄水等用海

折线①－②－③为海岸线；线段⑤－④为堤坝基床外缘线，线段⑤－①和④－

③为口门连线

Ｃ６　港口

　　　用海特征：有防波堤等设施圈围的港口，内有透水式和非透水式码头

界址界定图示 说明

折线１－２－３－６－７－１０－１１－１２－①－②－③－④－⑤－５－１围成的区域为

本宗海的范围。其中折线１－２－３－４－５－１和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０围成的区域属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折线６－７－８－９－６围成的区域属透水构筑物用海，用途均为

码头；折线５－４－３－６－９－８－７－１０－１３－１２－①－②－③－④－⑤－５围成的

区域属港池、蓄水等用海，用途为港池

折线１－２－３－６－７－１０－１１为海岸线；折线３－４－５－１、７－８－９－６和１１－

１２－１３－１０为码头的外缘线；折线１２－①－②－③－④－⑤－５为防波堤的水下护

坡坡脚线和口门连线

　　为了统一定义，笔者建议修改完善 《海籍

调查规范》中的５．４．１．１节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５．４．１．２节围海养殖用海、５．４．３．１节港口用海

第 （２）条码头和港池用海界定方法ｂ）以及附

录Ｃ３、Ｃ６，根据海域使用金征收就高不就低的

原则，将防波堤用海分离出来以非透水构筑用

海的方式来界定。

２４　项目填海后方与海岸线之间的零碎海域

如何确权

　　沿海公路或铁路建设用海，由于海岸带地

形坡度较大，为减少大量挖山并构筑护坡的工

程量，以及受海岸线曲折的条件限制，道路建

设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截湾取的直路线方案，因

此道路建设用海内界址线与海岸线之间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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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许多或大或小的零碎海域 （图１）。这些海

域是否应由填海项目或道路项目业主一并申请，

目前不同地方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家存在不

同的意见。如果由填海项目或道路项目业主一

并申请，其用海必要性无法论证，也会增加业

主负担；如果不一并申请，形成围海区，海水

逐渐干涸，丧失海域属性，浪费国家海域空间

资源，增加被非法侵占的风险。

图１　沿海道路建设用海

对于项目填海后留下的零碎海域建议在相

关技术规范中进一步细化，明确多大面积的零

碎海域可以归并到本项目用海范围内申请。如

果这些零碎海域在规划中有其他项目需要使用，

还应当要求业主单位作出承诺，同意在约定的

补偿条件下被征用，供其他用海项目建设使用。

２５　填海区规划的公共道路、排洪渠的确权

用海单位申请的填海区内规划有公共道路、

排洪渠等公用设施的情况经常出现，这些公用

设施的确权常常引起争议。根据 《海籍调查规

范》宗海界址的 “尊重用海事实原则”和 “避

免权属争议原则”，这些公用设施不应一并确权

给填海区的申请者。但是在实际海域使用中，

由于规划道路、排洪渠等公用设施建设往往无

明确的时间表，在其未建成前就已影响了填海

项目的施工和运营，影响海域资源的有效利用

（图２）。

对于项目用海范围内存在规划道路以及排

洪渠等公用设施的情况，笔者建议一并交由该

项目业主申请，但在其宗海界址图中应当将规

划道路、排洪渠等公用设施的界址范围单列出

来，并要求业主作出承诺，同意在约定的补偿

条件下将公用设施海域转交给有关部门建设使

图２　填海区规划建设公共道路、排洪渠

用，换发土地证时将公用设施填海部分扣除。

２６　海域使用权证的续期确权

随着海域使用确权技术规范的修订完善，

部分用海类型的用海方式、范围的界定技术要

求有所变化，原先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并通过合

法手续取得海域使用权证的项目，其续期确权

是按原证的用海方式和范围续期，还是根据新

的技术规范要求重新界定，目前没有相关规定。

建议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相关技术要求作出

明确的规定。

３　岸线认定问题

３１　大陆岸线

大陆岸线在沿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均已完成修测，并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发布，

成为我国海陆管理职责范围的权威界线。但在

海域使用确权管理中，该大陆岸线精度不能完

全满足实际要求。

以福建省为例，大陆岸线的修测比例尺为

１∶１００００ （其中厦门市修测比例尺为 １∶

５０００），岸线修测至公布时长４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在实际海域确权时，多数用海项目的宗海

界址图要大于１∶１００００或更大比例尺的要求形

成图件，由于测绘比例尺不同，部分陆域设施

出现在了公布岸线的向海一侧，这将导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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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问题。① 如何认定该陆域设施，即它是岸

线修测后的违法用海，还是岸线修测精度低导

致的结果。② 如何界定确权界址线，如果按公

布的岸线为确权界址线，则与用海事实不符。

如果以论证单位实测岸线为界址线，则面临政

府公布岸线成果的效力认定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局部岸线调

整的程序，在充分调访、相关部门证明及不同

时期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比对，确定其不是

违法用海的情况下，允许按一定的申报手续办

理局部岸线调整。

岸线作为海洋管理、海域使用和科研的最

基础的数据，随着海洋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海洋

开发利用的日益更新，必须进行持续的更新，

为保证数据资料的现时性，建议充分整合各类

海域管理、科研和测绘成果数据，建立规范的

岸线更新机制，对大陆岸线进行及时更新。

３２　乡级及乡级以下海岛岸线

目前各省、市、自治区大陆岸线成果已公

布，包括县级以上的海岛岸线。但乡级及乡级

以下海岛的岸线尚未公布，导致沿海地方国土

行政主管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岛岸线

的认定存在争议。当前国土部门组织的 “第二

次全国土地调查”，部分地区将海岛０ｍ线以上

的滩涂认定为陆地，即认定水深０ｍ线为海岸

线，这与海洋管理部门认定的 “多年大潮平均

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线”的海岸线不一致。为了

满足海岛开发和保护的需要，建议尽快测量、

公布乡级以下海岛的岸线。

４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问题

４１　竣工验收标准

根据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所有填海项目需在竣工后３个

月内进行竣工验收，验收时需对项目实际的填

海边界进行测量核查，以便核对项目填海位置

及面积是否与海域使用权证书相符［４］。在实际

验收工作中，由于海上施工条件限制等客观原

因，项目填海边界的实际界址点、填海面积与

海域使用权证给定的数据往往有一定的偏差，

目前对于允许多少程度的偏差未有统一标准，

建议针对不同类型的填海项目出台相关管理规

定，完善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４２　竣工验收测量边界线的确定

由于防潮防浪的需要，多数填海项目都有

修筑护岸进行防护，护岸结构形式一般可分为

直立式、阶梯式及斜坡式。直立式护岸的坡顶

线和坡脚线在同一个垂面上，在验收测量时通

过测量其护岸坡顶线即可量算出整个填海项目

的实际填海面积。设置阶梯式和斜坡式护岸的

填海项目 （图３），其填海界址范围确权至护岸

坡脚线。由于坡脚线与坡顶线不在一个垂面上，

位置一般在坡顶线向海一侧几米至几十米的位

置，且绝大多数时候都位于低潮面以下，在实

际验收测量时，由于被海水淹没，无法对坡脚

线位置进行准确测量，导致竣工验收测量工作

无法进行。

图３　填海项目护岸结构

对于阶梯式和斜坡式护岸的填海项目，建

议可通过坡顶线 （或阶梯外边界）及边坡中部

位置线得出坡度，结合护岸区水深推算其坡脚

线位置，允许推算的坡脚线与确权的坡脚线存

在规定范围内的偏差。

４３　坡脚线、海岸线、换发土地证外界址线

之间的关系

　　多数填海项目的阶梯式或斜坡式护岸建成

后，由于部分护岸淹没于海水之下，因此大家

认为坡脚线无法代表 “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

海陆分界线”的海岸线，对坡脚线、海岸线、

换发土地证外界址线之间的关系多有争论。

有的人认为，坡脚线是填海项目海域使用

权证的填海界址边界，虽然现阶段采用阶梯式

或斜坡式结构而使护岸部分淹没于海水之下，

但实质上，用海业主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即获

得填海的法律许可后，将坡顶线至坡脚线之间

的护岸填高形成土地 （或者今后其他项目继续



３８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３年　

向海一侧填海），建成直立式结构护岸也是有充

分理由的，因此认为填海项目护岸的坡脚线即

应视为填海后的海岸线，同时是换发土地证的

外界址线。

其他人则不认同上述观点，认为将填海坡

脚线、海岸线和土地证外界址线等同是与事实

不相符的。首先，坡脚线和海岸线显然不是同

一条线；其次，他们无法认同将水下设施认定

为土地，而实际上国土部门换发土地使用证时

也往往只界址至坡顶线。

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海域使

用管理的核心是权属管理，按该观点处理，

海域权属清晰，海陆管理衔接顺畅。而按第

二种观点处理，换发土地使用权证后，坡顶

至坡脚之间的护岸就成了无主之海，理论上

海域管理部门可将其确权给其他用海业主，

从而重复征收作为权利金的海域使用金。针

对这一问题，目前有关部门尚无具体的规定，

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为海域使用精细化

管理提供依据。

５　其他问题

５１　挖陆为海问题

对于填海项目，其海域使用权确权、土

地使用权证换发等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

对于需开挖陆域 “挖陆为海”的项目，其权

属属性如何界定、工程后能否变更为海域、

土地使用权证如何转变为海域使用权证、变

更后该如何管理等，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规

定。随着海洋工程的日益增多，笔者在工作

实践中碰到越来越多类似案例，如福州港罗

源湾港区可门作业区大型修船基地项目、宁

德港三都澳港区漳湾作业区大洋船厂工程、

厦门东坑湾海域整治工程等。建议尽快出台

相关规定，参照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

收管理办法》，将 “挖陆为海”部分由土地使

用权证换发海域使用权证，由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跟踪管理。

５２　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问题

目前沿海各省、市、自治区对用海项目都

开展了动态监视监测工作，基本模式是在海洋

管理部门和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的指导、监

督检查下，由业主委托相关单位进行动态监视

监测，编制项目海域使用的动态监视监测报告。

但是，对于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任务承担主

体、技术规范等，国家尚无相关文件给予明确。

建议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开展海域使

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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